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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版序  

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的制度，對於整體國家的政治與行政，

對於地方施政的開展及地方居民的權益，乃至對於經社發展與國家

競爭力，具有重要性，而值得研究。 

本書採行單篇論文方式寫作，但係出於一個整體性的關懷，旨

在針對地方自治之理論、憲法與地方制度法規定，進行德國法的比

較，並略作法政策評論。本版次略作精簡，精進法釋義學的論述，

並提出學術本土化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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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地方制度法論 

壹、定義與研究旨趣 
地方制度，係指國家之下之省、直轄市、縣、省轄市與鄉鎮市，而

不包括聯邦國家之邦。地方制度對於國家的政治與行政體制之一環，影

響經濟、社會的發展，涉及人民的地方參政權、攸關地方居民之權益與

福祉，與國家之民主深化及多層次主體之觀摩與競爭有關，故為重要制

度，為法學、政治學、公共行政學、管理學等學門所關注。 
本書為法學論述，旨在針對地方自治之學理、憲法與地方制度法之

規定，進行詮釋，採個別論文方式，但有一個體系性。其次，筆者長年

任教於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，關心政策得失與政治因素，而且一部著作

不應只限於詮釋而已，也將略作有關的評論。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之

主要爭議案例，例如中部火力發電廠案等1，將納入討論。 
時事與文獻的討論，原則上至2020年7月1日止。 

貳、我國地方自治之發展概說 
於進入地制法的詳細討論之前，應簡單說明我國地方自治的發展，

得一如我國民主化過程，略分為三個階段。 

一、第一階段：威權體制時期（1949-1986） 
第一階段為政府遷台迄解嚴為止，可稱為「半自治」或「監護型自

治」。 
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曾有參與地方選舉的經驗。1947年「二二八

事件」爆發，中央政府官員也提出實施地方縣市首長民選作為安撫回

應。台灣相較於中國大陸又有戶籍制度與教育普及等條件，而有實施地

方自治的基礎。 
1949年政府遷台後，並未依據憲法制定「省縣自治通則」，而是制

訂「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」，屬於行政命令，進行地方之自

治；「省長」為官派產生，稱為「省主席」。地方政經社文，受到威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黃錦堂，「中央主管機關監督地方自治團體之界限」，宣讀於：蘇永欽、林錫

堯、林輝煌、李念祖、黃錦堂、陳清秀、周宇修，〈中央主管機關監督地方自治

團體之界限〉，《裁判時報》，95期，頁95-110（202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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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控制，愈是早期愈是嚴重。中央政府集權、錢、人，四級政府體制未

有調整，又因為地方選舉提名與操盤模式的結果，地方政治環境逐漸惡

化。 

二、第二階段：威權轉型時期（1987-1995） 
地方自治法制化的第二階段，為自1987年解嚴起，特徵為威權減弱

但仍然存在，社會力與政治力興起，有各種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。1990
年3月發生「野百合學運」（源於李登輝競選連任，遭到林洋港、蔣緯

國之挑戰，國民大會老代表曾一度猶豫，在台大學生所帶動的3月學運

下，才順利完成連任），李登輝先生當選後召開「國是會議」，決議一

連串之政治改革項目，地方自治為會議六大議題之一，並導致1992年第

二次修憲，制定憲法增修條文第17條。 
其內容主要有三，一是凍結憲法所規定中央「省縣自治通則」要

求，授權立法院直接制定地方自治法律，免去釋字第259號、第260號解

釋之限制2。其次，凍結憲法本文之省縣高度自治之體制，不得自行制

定省自治法、縣自治法，但第114條「省自治法制定後，須即送司法

院。司法院如認為有違憲之處，應將違憲條文宣布無效」、第117條

「省法規與國家法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，由司法院解釋之」之規定並

未遭到凍結。三則是省市長由原先之官派改為民選，形成實質的四級政

府（中央、省、縣、鄉鎮市），省無疑壓縮了縣市的空間與能見度。 
在此階段中，最重要者為1994年7月29日「省縣自治法」、「直轄

市自治法」之制定與施行，台灣省長、台北、高雄直轄市長及各自議員

直接民選產生，省、直轄市、縣市、鄉鎮市均取得公法人資格，享有自

治事項，取得地方立法權與執行權（區分所執行者為自治或委辦事

項）、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與統一法令之權。地方政府享有一定

的組織權、人事權，地方財政權則主要規定於財政收支劃分法。 
以上，整體而言，地方自治團體取得公法人之地位，地方自治在法

制上取得落實，建立完整的四級政府體制，為台灣地方自治的一個里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此二號主要意旨為，依中華民國憲法有關地方制度之規定，中央尚無得逕就特定

之省議會及省政府之組織單獨制定法律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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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。但畢竟還存有如下缺失： 
其未能處理四級政府之「疊床架屋」無效率問題； 
其未能處理派系、黑金之問題； 
其也未能解決地方缺人、缺錢、缺權之三缺問題； 

進一步之法律或行政命令，主管機關並未如期修改，例如縣市政府

人事、稅收有關之法令，再如訴願法、行政訴訟法遲至1998年10月2日才

完成修改（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監督爭議案件得提起行政爭訟）。 

三、第三階段：民主鞏固時期（1996-迄今） 
1996年第一次人民直選產生總統，4年一次，擴大民主格局，加上

藍綠基本盤相近，意味以後的大選競爭都將十分激烈，主要政黨們必須

積極回應選民的期待。 
李登輝先生於選戰中勝出，5月就職，乃推動改革，而於1996年12

月下旬召開「國家發展會議」，有意凝聚國內各界對於國家社會改造的

各項藍圖。該會對地方政府體制，作成如下四項決議，得視為自政府遷

台以來地方政府體制的總診斷3：調整精簡省政府的功能業務與組織，

並成立委員會完成規劃及執行，同時自下屆起凍結省自治選舉；取消鄉

鎮市級的自治選舉，鄉鎮市長改為依法派任；縣市增設副縣市長，縣市

政府職權應予增強；地方稅法通則、財政收支劃分法應儘速完成立法或

修正，以健全地方財政。 
此四項決議，均具重要性：「精省」旨在縮減政府層級以創造競爭

力；鄉鎮市自治選舉之取消，目的在於根除派系、黑金；擴大縣市政府

之權限為重要之政策方向，以匡正向來地方因為三缺而積弱不振之現

象；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調整也是出於同樣的構想。 
國家發展會議之後，主政者發動第四次之修憲，主要的改革之一為

「精省修憲」（另外一項為刪除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人選之行使同意

權），增定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。然後由立法院三讀完成「台灣省政府

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」，進行大規模之精省。至於鄉鎮市自治

選舉取消改由縣長指派區長人選之改革案，因國民黨於1997年底縣市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國家發展會議秘書處編，《國家發展會議總結報告》，頁10（199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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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大敗，而2000年1月即將進行總統大選，若驟然實施將導致原本地

方勢力變異，以及出於其他因素考量4，當時執政之國民黨政府乃藉詞

拖延。2008年總統大選，綠營謝長廷提出「六區案」之行政區劃，藍營

馬英九採用「三都十五縣案」。馬總統執政後，推動行政區劃之改革，

最後並演變成為六都。以上及有關評論，詳見本書第三章。 
我國目前有6個直轄市、13個縣及3個省轄市。6個直轄市分別為台

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；13個縣分別為新竹

縣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、嘉義縣、屏東縣、宜蘭縣、花

蓮縣、台東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；3個市分別為基隆市、新竹

市、嘉義市。六都之下的區原一律不採民選體制，非地方自治團體，後

來地方制度法（以下簡稱「地制法」）於2014年1月29日修正，直轄市

山地原住民區採自治體模式，辦理區長及區民代表選舉，任期4年，自

治權限原則上比照改制前的山地鄉；第一屆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及區

民代表於2014年12月25日上任。鄉（鎮、市）共198個（146鄉、38鎮及

14縣轄市）5。 
迄2019年年底，依據內政部戶政司官方網站，人口統計資料庫，目

前六都各別人數為：新北市4,018,696人；台北市2,645,041人；桃園市

2,249,037人；台中市2,815,261人；台南市1,880,906人；高雄市2,773,198
人。台、澎、金、馬總人口：23,603,121。六都占總人口數之比例：

16382139/23,603,121=69.4%6。未來六都的進一步「磁吸效應」及在國

家整體政經社的影響力，值得觀察。 

參、整體構想 
本書的精要，在於肯認地方自治團體之憲法上「制度保障」地位，

除此之外尚得有其他的正當化理論。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諸多高權，但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1997年11月29日所舉行之縣市長選舉，民進黨共奪下精華地區12席，包括北台
灣、中台灣、南台灣之主要縣市；無黨籍取得3席，分別為苗栗縣傅學鵬、南投縣
彭百顯、嘉義市張博雅；國民黨只剩下金門縣、連江縣、澎湖縣、彰化縣、雲林

縣、嘉義縣、花蓮縣、台東縣等邊陲縣分或農業縣。 
5 以上，內政部民政司，我國地方制度概況，造訪日期：2020年5月17日。 
6 參考資料：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346，造訪日期：2020年5月17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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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絕對，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。台灣地方自治團體的人口面積、選舉

與府會體制、地方政府之組織、人事、法制已經得發揮功能、地方面臨

轉型之壓力，此四大特徵格局或整體理性足以證成「向地方分權」之法

政策取向，但也應注意台灣地狹人稠，面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與內部轉

型，國家必須保有主導的地位，國家的監督得有諸多靈活的手段，得進

行管理，也得引進調控機制，只要整體而言能夠確保國家的調控力即

可。但這只是大致的命題，仍須取向具體案型。 
本書的重要發現為：就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的劃分，於干涉行政領

域，凡主要的「危險防禦」規定，應界定為委辦事項，由國家立法並授

權地方執行，地方自治團體基於如上格局，得針對與地方密切相關之項

目，出於地方特殊需要，而制訂「橫出」、「上乘」之補充性法規，應

以自治條例為之，以擴大地方議會的參與，除非專業法律另有規定，外

國法有類似的規定乃至實驗條款與中央未立法時之地方先占規定。地方

制度法有關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劃分及地方立法權規定，有必要加以調

整。 

肆、章節安排 
本書旨在針對地方自治各主要面向問題，進行討論，涵蓋如下章節7： 
一、緒論。 

二、憲法對於地方自治之保障。 

三、行政區劃。 

四、自治與委辦事項之劃分，指出憲法的規定、衡量的標準，地方

制度法第18條以下之錯誤規定、專業法律規定欠缺精確。我國就此眾說

紛紜。本書主張，就干涉行政，原則上凡「危險防禦」事項即為委辦事

項，中央取得立法權及取得法規命令的制定權，但地方得針對地方特殊

需要，以自治條例或地方法規命令方式，而為「橫出」或「上乘」之規

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尚有若干章節有待補充，例如地方居民的權利與義務、地方公共設施、地方公營

事業、地方政府如何履行其任務（例如是否與如何採行行政任務私營化以及公私

夥伴關係法制之建立）、地方預算、地方會計、地方審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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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地方府會關係與選舉，含地方公投與地方行政首長之罷免。 
六、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權。 

七、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督：除了傳統的監督之外，也將介紹

新的調控機制。 

八、地方自治團體之組織權。 

九、地方自治團體之人事權。 

十、地方財政。 
十一、論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爭訟權。 

十二、地方自治團體之憲法訴訟權。 

十三、社區與村里，含「地方創生」等。 

十四、地方政府間之合作。 
因篇幅限制，且每章的參考文獻已經清楚，整體參考文獻改在筆者

的臉書刊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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